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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套路”

眼下，不少电商平台开启“618”促销活

动，乌鲁木齐市警方提醒，电商促销期是网络

诈骗犯罪高发期，消费者网购要提高警惕，谨

防被“返还退款”“误操作”等说辞“套路”。

新华社 王琪

法官说法

各界观点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张玉云 王媛

连日来，一名在杭州闹市区见义勇

为的“扫堂腿大伯”走红网络——6月8

日，从广西来杭州旅游的庞大伯在中国

丝绸城游玩时，路遇跑得很急的一黑一白

两名男子，他们在使用假币时被警方追

赶。突然，庞大伯脚步一稳，伸出左脚将

白衣男子绊倒，帮民警顺利抓获犯罪嫌疑

人。事后，民警找到了庞大伯，送上慰问

金，并为包括庞大伯在内的几名热心市民

申报“杭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不少人都为庞大伯的及时伸脚点

赞。不过，也有人担心，万一大伯受伤

了，该找谁赔偿？如果他的“扫堂腿”导

致嫌疑人受伤，又该怎么办？……近日，

记者就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请律师帮

着分析分析。

见义勇为者受伤
可要求违法行为人赔偿

据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逃跑的两名男子，被一些商铺老

板反映说涉嫌用假钞套现。由于庞大伯

的“勇猛一扫”，警方抓到了其中一人。

事后，民警找到了庞大伯，发现他腿上有

些淤青，还有点肿。

那么，如果庞大伯受伤了，该由谁来

赔偿呢？

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程学林告诉记者，根据警察法规定，人民

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公民和组织应当给

予支持和协助。同时，刑事诉讼法第84

条也鼓励公民积极协助民警办案，可以

将正在追捕的犯罪嫌疑人扭送至公安机

关处理。因此，庞大伯的见义勇为行为

是法律赋予公民在紧急情况下协助司法

机关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权利。

程学林表示，根据民法典第183条

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

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

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

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

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

偿。从侵权法角度分析，庞大伯因保护

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

权人和受益人承担民事责任。庞大伯如

果真受到人身伤害，可以要求违法行为

人赔偿，赔偿不足时可要求店家给予适

当补偿。

程学林说，浙江早在1999年就通过

了地方性法规《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

励和保障条例》，鼓励和支持见义勇为。

“民警送上慰问金，并为大伯申报‘杭州

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是对社会正气的

及时弘扬。”

导致嫌疑人受伤
见义勇为者不担责

如果庞大伯的“扫堂腿”导致嫌疑人受

伤，要担责吗？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义认为，不需要担责。他分析说，我国法

律通常用“比例原则”来判定具体行为是否

具有适当性和合法性。紧急情况下，庞大

伯采取了公众能接受的行为，用“扫堂腿”

阻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在这个行为过程

中，既达到了民警抓捕嫌疑人的目的，同时

又将不利后果降到了最低，是适当和合法

的。“如果在见义勇为行为中，出现使用枪

支射击、用刀杀人或者用重物击打他人头

部等重要身体部位时，就有可能超过限

度。根据刑法，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

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姚

世榜也认为，庞大伯的行为是同违法犯

罪做斗争，符合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福州赵宇案”表

示，不能对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有过高

要求，“不能对见义勇为有太多的限制

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鼓励居民敢

于见义勇为。”姚世榜说，从庞大伯的行

为来看，他的急中生智举动并未超过合

理限度，如果造成嫌疑人受伤，并不需要

担责。

本报记者 肖春霞

近日，江苏南京警方披露的“李某利用

航班延误骗保300多万元”案件引发热议。

对于李某的行为，专业人士怎么看？采访

中，浙江法律界人士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据报道，2015年至今，嫌疑人李某

（女，45岁，山东青岛人，曾从事航空服务

类工作）利用其亲友身份信息购买机票和

飞机延误险，在近900次延误航班中获得

了高达300多万元理赔金。4月29日，南

京警方以涉嫌普通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

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6月12日，南

京警方发布通报，经查证，2015年以来，

犯罪嫌疑人李某多次伪造航班延误证明

等材料，虚构航班延误事实，骗取巨额保

险金。目前，检察机关己提前介入。

对此，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黄新发

律师、浙江启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建

律师认为，李某故意虚构保险标的（航班

行程），夸大损失程度（未实际前往登机，

几乎没有损失），骗取保险金额已达到刑

事立案标准，涉嫌构成保险诈骗罪。

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郑舒木

律师等人则认为，“李某‘多次伪造航班

延误证明等材料，虚构航班延误事实’的

行为是否有证据证明且证明力如何”成

为本案的关键。若航班延误事实客观存

在，但因为材料缺失或其他原因，使得李

某采取伪造、变造证明材料的手段，且保

险公司未因该行为遭受不合理的损失，

这种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的诚实信用原

则，属于民事意义上的欺诈，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但不构成刑事意义上的诈骗；但

若客观上没有航班延误事实，李某通过

伪造、变造证明材料，虚构航班延误的事

实，使保险公司对事实产生错误认识，则

涉嫌构成刑事意义上的诈骗。

郑舒木律师表示，目前市场上的航

班延误险大多属于主动理赔形式的延误

险。若李某购买是该形式险种，则航班

延误发生之时，保险公司根据系统数据

直接将保险金赔付至某指定账户，李某

无需提供证明材料。此形式下，李某要

虚构航班延误事实、伪造航班延误证明

等材料难度非常大。若李某购买的是被

动理赔形式的延误险，则需要在保险事

项发生后一定期限内向保险公司提交理

赔材料，此过程中，李某就可能存在虚构

航班延误说明等证明材料，虚构航班延

误事实等行为。但不论哪一种，是否有

真实、完整、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李某存在

“多次伪造航班延误证明等材料，虚构航

班延误事实”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欺骗程

度如何，将成为本案定罪的关键。

针对浙江律师界观点各异的讨论，

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

任、法学教授石东坡表示，支持专业领域

的良性探讨，但不应过早地断言其伪造

申请理赔的保险单证是否与实际出行、

保险事项发生的客观事实之间相符，也

不应急迫地表达同情或愤恨，而要沉静

对待，循证以求。

下班后因中暑昏迷，
算工伤吗？
通讯员 朱婧

天气越来越热，最怕因中暑导致

身体不适。如果在高温天下班回家后

因中暑陷入重度昏迷，能被认定为工

伤并获得赔偿吗？近日，湖州市南浔

区法院调解了这样一起工伤纠纷。

徐某是湖州某电机公司员工。

2017年7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工作

中的徐某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回家卧

床休息，没想到这一躺就陷入昏迷，

送医救治后被诊断为“热射病后遗

症”。2018年，经德清某医院职业病

科诊断，鉴定徐某是“重度职业性中

暑（热射病）”。后来，湖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徐某为工伤，经

湖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徐

某为“叁级”工伤伤残。

然而在赔偿事项上，徐某与湖州

某电机公司未能达成一致。

“下班回到家我就因重度中暑昏

迷，期间没有做过其他事情，也没有

过既往病史。”徐某认为，这可以证明

自己中暑与工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而且自己已被医院鉴定为“重度职业

性中暑（热射病）”，并得到相关部门

对其工伤及工伤伤残等级的认定。

湖州某电机公司则对徐某的职业

病认定存有异议，认为徐某并非在工

作中发生意外，而是回家休息后发生

重度中暑，不属于工伤范畴。

今年1月，徐某来到南浔区法院

起诉了该公司，要求赔偿。

最终，经过法官的多次协调沟

通，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湖州某电

机公司支付徐某停工留薪期工资、护

理费合计14余万元，并协助徐某办理

工伤保险赔偿等事项。

法官说法：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职业病的病

发并非必须发生在劳动者的工作过程

中，且对于职业病的诊断，劳动者可

自主选择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

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

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

本案中，徐某虽是回家后才发生

重度昏迷，但这与其长期在高温环境

下工作有关，且经职业病诊断机构诊

断确认为“重度职业性中暑 （热射

病）”，并向社会保险部门申请进行了

工伤认定，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应配合其办理工伤保险赔偿

等相关事宜。

用人单位在平时用工过程中，应

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充分保障员

工工作环境安全，定期对工作场所进

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若发

生相关纠纷，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存

有异议的，应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

条例》第55条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

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以保障自

身的合法权利。本案中，湖州某电机

公司未在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

诉讼，也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推翻该

认定，遂其提出的异议，法院可以不

予采信。

“利用航班延误骗保300多万元”一案，引热议
专家：支持专业领域的良性探讨，循证以求

万一庞大伯受伤，找谁赔偿？如果嫌疑人受伤，要担责吗？
庞大伯一招“扫堂腿”扫倒嫌疑人，也扫出一些疑问


